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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
智能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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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大国凭借自身资源支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标准制定能力与话语建构能

力ꎬ分别运用强制性技术权力、结构性技术权力、制度性技术权力与生产性技术权力参与

人工智能技术竞争ꎬ寻求获得技术实力、技术监管与技术治理层面的竞争优势ꎮ 美国运

用强制性技术权力ꎬ限制竞争对手获得先进技术资源ꎬ延缓后者的技术发展速度ꎬ以维护

自身非对称技术优势ꎮ 此外ꎬ美国凭借本土企业的优势地位ꎬ通过政府与企业间技术联

盟ꎬ运用结构性技术权力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政策选择ꎮ 欧盟则更多运用制

度性技术权力ꎬ依托自身监管能力与市场规模优势ꎬ通过制定技术监管规则与治理规范ꎬ

将欧洲监管模式向外辐射ꎬ寻求获得技术监管与治理层面的国际领先地位ꎮ 中国通过宣

言、倡议等形式ꎬ构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话语体系ꎬ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生态

体系中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ꎬ塑造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治理进程ꎬ提升自身在技

术治理层面的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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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数字时代ꎬ人工智能成为国家间技术竞争的重点领域ꎮ 大国利用政策工具帮助

本国企业获得数据与算力支撑、获取算法与模型竞争优势ꎬ并助其在人工智能应用中

占据优势地位ꎮ 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围绕发展与安全两个维度展开:发展维

度聚焦技术生产与技术贸易体系ꎬ大国寻求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大模型应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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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技术竞争优势ꎻ安全维度关注技术监管与技术治理体系ꎬ大国利用自身的监管能

力ꎬ制定人工智能技术标准与规则规范ꎬ并在国际层面推广其技术治理模式与规范ꎬ寻

求获得一定的国际影响力ꎮ 换言之ꎬ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不再局限于技术层面ꎬ而是已

经演变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战略竞争ꎬ涵盖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发展ꎬ到人工

智能规则制定与规范塑造等方面ꎮ①

既有研究探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ꎬ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其一ꎬ人工智能技术的安

全风险ꎬ②包括数据安全③、算法安全④和内容安全等ꎻ⑤其二ꎬ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模

式ꎬ⑥对比分析中美欧等国人工智能监管模式与治理架构的异同ꎻ⑦其三ꎬ人工智能技

术领域的国际竞争ꎬ将人工智能国际竞争视为争夺技术权力的零和博弈ꎮ⑧ 以美国为

首的大国在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受权力博弈与安全逻辑的驱动ꎬ⑨把人工智能

技术作为重塑国家安全态势、改变国家权力结构与国际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ꎮ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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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间相对技术实力的差距是国际技术竞争中权力的重要来源ꎬ人工智能技术已发

展成为国家权力的倍增器ꎬ将显著推动国际体系中权力分布的极端化ꎬ促使国家转向

“进攻性”战略ꎬ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寻求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ꎮ①

目前学界有关人工智能技术的文献仍存在两点局限:一方面ꎬ既有研究大多倾向

于从技术治理的视角入手ꎬ比较不同国家的监管法规与治理模式ꎬ较少分析国家在人

工智能政策制定过程中呈现出的行为逻辑ꎻ另一方面ꎬ既有研究主要以人工智能技术

为自变量ꎬ探析其对国家权力资源与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与作用机制ꎬ②尚缺乏从权

力竞争视角入手ꎬ分析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态势及其驱动因素ꎮ 此外ꎬ人工

智能技术在社会中的应用较为广泛ꎬ涵盖从民用到军用等各个领域ꎮ 其中ꎬ国家在商

业化程度较高的人工智能民用技术领域所面临的安全威胁ꎬ远低于人工智能系统在军

用技术领域的威胁程度ꎮ 相应地ꎬ国家在民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竞争中的政策选择与

行为逻辑ꎬ也与军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存在显著差异ꎮ

鉴于此ꎬ本文主要关注经济效益较强的民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ꎬ尝试提出以下研

究问题: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ꎬ国际技术竞争涉及哪些维度? 面对数字时代大国的战

略博弈ꎬ国家通过何种方式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 具体呈现出哪些行为

逻辑? 首先ꎬ本文探究国际技术竞争的多元维度和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权力的来源ꎻ其

次ꎬ讨论大国所拥有的不同技术权力类型ꎬ在此基础上构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技术竞

争的理论分析框架ꎻ再次ꎬ以中美欧为例ꎬ分析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权力竞争态势及其驱

动逻辑ꎮ

二　 权力来源与国际技术竞争的三种类型

实力结构、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是政治博弈过程中形成政治均衡的三大关键性要

素ꎮ③ 在数字时代大国战略博弈的背景下ꎬ上述政治博弈过程延伸至技术领域ꎬ大国

寻求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获得实力、制度与观念层面的非对称优势ꎮ 相应地ꎬ大国间技

术竞争可被划分为技术实力竞争、技术监管竞争与技术治理竞争三种类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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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实力竞争:先发优势与资源支配

技术实力是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基础性要素ꎮ 以技术研发能力与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为代表的技术资源ꎬ为国家确立竞争优势提供物质基础ꎮ 在国际技术竞争

中ꎬ掌握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利用规模报酬递增机制中的学习效应与协调效应ꎬ将技

术发展初期建立起的技术优势转化为长期竞争优势ꎮ① 学习效应指的是不断改进技

术产品、降低技术应用成本、累积技术知识、提高技术研发及应用能力ꎻ协调效应指的

是与技术领域中的其他行为体协调合作ꎬ共同推进技术发展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技术先

发国逐步掌握先进技术资源的支配权ꎬ在国际技术竞争中通过开放或限制技术资源向

特定国家流动的方式ꎬ维护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与战略竞争优势ꎮ

聚焦人工智能领域ꎬ数据、算法和算力是三大技术资源要素: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

关键性生产资料ꎬ蕴含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商业价值和国家安全考量ꎻ强大的算法系统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发展ꎻ性能较高的芯片为数据处理与大模型训练提供算力

支撑ꎮ③ 具体来说ꎬ在数据层面ꎬ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对于数据质量的要求

较高ꎬ数据须具有多样性且来源于不同领域ꎬ并拥有不同的情感和风格等ꎮ 由于数据

资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ꎬ拥有大规模且高质量数据的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竞争

中形成非对称优势ꎮ 在算法层面ꎬ机器学习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④

机器学习模型的有效性取决于算法和数据ꎮ⑤ 人工智能算法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设计

者所在国的意识形态ꎬ在融入价值判定之后ꎬ可被转化为国际层面的话语权优势与非

对称权力资源ꎬ塑造国家间技术竞争的新形态ꎮ⑥ 在此背景下ꎬ算法也成为国家在人

工智能技术竞争中的重要权力来源ꎮ 在算力层面ꎬ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应用与发

展均需要以算力为支撑ꎮ 不过ꎬ各国所拥有的计算能力与算力规模存在显著差异ꎬ算

力层面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已成为技术领先国行使技术权力的操纵对象ꎮ

７２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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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人工智能领域的数据、算法与算力均是一国技术实力的重要来源ꎮ 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中ꎬ大型科技企业所掌握的数据资源、算法模型和算力规模ꎬ

有助于母国获得技术权力ꎬ并利用技术非对称优势不断累积国际竞争优势ꎮ①

(二)技术监管竞争:监管能力与市场规模

技术监管是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规制性要素ꎮ② 从概念术语来看ꎬ“监管”是

“治理”的子集ꎮ③ 监管的发起方多为公共机构ꎬ即政府运用公权力来调节干预经济活

动与社会行为ꎬ以维护公共利益、提升社会福利ꎮ④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大国拥有的监

管能力可以对其司法管辖区外的决策制定与政策偏好形成潜在影响ꎮ⑤ 市场规模是

其对外国企业和公民施加监管权力的衡量指标ꎬ市场规模越大获得市场准入资格的价

值越高ꎬ企业放弃该市场的成本也越高ꎬ因此ꎬ一国本土市场规模较大且利润丰厚ꎬ更

容易迫使外国企业遵守其制定的监管规则ꎮ⑥ 换言之ꎬ市场规模是国家参与国际技术

竞争的一大优势ꎮ

市场规模可以被转化为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权力来源ꎬ它为国家在全球推广

监管规则提供物质激励ꎬ促使其他国家采用与该国类似的监管规则ꎮ⑦ 人口规模巨大

且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能够为本土厂商提供受保护的市场ꎬ⑧利用规模效应与网络效

应ꎬ助推本土企业形成比较优势ꎮ 一方面ꎬ市场规模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在技术创新

过程中的外部交易成本ꎬ减少技术创新风险ꎬ并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ꎬ以庞大的

本土市场规模为支撑ꎬ形成自身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比较优势ꎻ⑨另一方面ꎬ数字技术

领域中存在网络效应ꎬ即某一网络平台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密切相关ꎬ用户多且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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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网络平台更易吸引新用户加入ꎬ大型科技企业利用网络效应不断扩大自身产品

所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ꎬ形成市场规模优势ꎮ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前沿基础模型市场具有集中化趋势与垄断倾向ꎬ因为训练人工

智能基础模型所需的固定成本较高ꎬ而部署基础模型的边际成本较低ꎬ即基础模型的

运营过程中存在规模经济效应ꎬ基础模型部署规模的扩大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出的平均

成本ꎮ① 此外ꎬ基础模型具有显著的网络效应ꎬ随着市场集中度不断提升ꎬ终端用户对

使用单一基础模型形成依赖ꎬ其所提供的用户数据将有助于增强整体模型的性能ꎬ②

进而吸引更多新用户使用该模型ꎮ 在此背景下ꎬ市场规模成为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技

术竞争中的重要优势来源ꎮ 本土市场规模较大且监管能力较强的国家ꎬ通过制定人工

智能领域的市场规则与管理办法ꎬ塑造科技企业的行为规范与合规偏好ꎬ在人工智能

技术监管竞争中形成非对称优势ꎮ

(三)技术治理竞争:标准制定与话语建构

技术治理是国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规范性要素ꎮ③ “治理”概念的内涵比“监

管”更为广泛ꎬ④治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ꎬ除国家行为体外ꎬ还涉及企业和国际组织等

非国家行为体ꎮ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治理能力指的是国家对于新技术收益的分配与技

术治理方式的选择ꎬ包括技术标准的制定、技术社会规范的应用、技术行业协议与组织

规则的达成等内容ꎮ⑤ 换言之ꎬ技术标准与规范的制定权和话语权是技术治理竞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技术标准可被界定为由兼具合法性与权威性的机构通过遵守正当程序、自愿建立

共识的方式ꎬ发布的规则、要求与明确规范ꎬ即针对特定技术系统与技术服务内容达成

共识与建立基准点ꎮ⑥ 标准作为技术与市场之间的重要连接ꎬ为技术产品、技术服务

９２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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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技术系统提供具体规范ꎬ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中的标准制定ꎬ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ꎬ进一步塑造了技术竞争中的国际环境ꎮ① 技术先发国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技

术标准ꎬ并依托技术标准打造技术壁垒ꎬ进而护持自身的技术霸权ꎮ② 主导性技术标

准的确立有助于科技企业获得技术先发优势ꎬ进一步扩大相关技术应用的市场规模ꎮ

在此背景下ꎬ技术标准制定权成为大国非对称技术优势的重要来源ꎮ③ 大国寻求对技

术标准与技术规则的掌控ꎬ从而实现自身在相关技术领域的主导性国际地位ꎮ④

国际标准存在多种形式ꎬ如行业技术标准、技术产品规格、安全标准ꎬ以及社会、环

境和伦理方面的通用国际标准ꎮ⑤ 相应地ꎬ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标准涵盖人工智能概念

与术语界定ꎬ数据处理、大模型训练与算法ꎬ用户安全与隐私保护ꎬ以及人工智能系统

互操作性等内容ꎮ⑥ 在人工智能标准制定进程中ꎬ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均发挥

重要作用ꎮ 政府与国际标准化组织针对基础模型的性能、安全与隐私保护制定“法定

标准”(ｄｅ ｊｕ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ꎮ 科技企业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市场应用规模ꎬ将自身技

术标准国际化ꎬ利用全球市场力量打造事实标准ꎬ进而助推母国在技术治理竞争中掌

握标准制定的主导权ꎮ

除标准制定权外ꎬ大国还围绕话语权展开技术治理竞争ꎮ 数字时代话语权的生成

机制涵盖话语主体、内容、平台与认同四个维度ꎬ主导国际话语权的国家掌握国际规则

与治理规范的界定、解释和评价权ꎮ⑦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技术规则与治理规范呈现

出政治化倾向与权力化特征ꎬ不同规则、规范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加剧大国之间的

话语权博弈ꎮ⑧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大国通过组建技术联盟设置国际标准ꎬ利用国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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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导技术规范ꎬ提升自身在全球技术治理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ꎬ①进而塑造其他国

家在技术治理方面的政策偏好ꎮ

概言之ꎬ大国以技术实力为基础性要素ꎬ以技术监管为规制性要素ꎬ以技术治理为

规范性要素ꎬ参与到国际技术竞争之中ꎮ 一国的非对称竞争优势建立在其资源支配能

力、本土市场规模、标准制定权与规范话语权四个维度(见图 １)ꎮ 随着技术政治化趋

势不断加剧ꎬ大国围绕技术的可用性与可获得性、技术标准和架构的界定、监管法规、

国家安全与市场份额等问题ꎬ展开激烈的政治博弈ꎮ② 在此过程中ꎬ资源支配、市场规

模、标准制定与话语建构成为大国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权力来源ꎮ

图 １　 大国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权力来源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三　 技术权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数字技术ꎬ已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重点领域ꎮ 国家凭借自身的

资源支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标准制定能力与话语建构能力ꎬ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权

力竞争ꎮ

１３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孙成昊、张丁:«美国构建人工智能联盟的动因、路径与影响»ꎬ载«当代美国评论»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第 ９０－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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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力竞争逻辑与技术权力概念界定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权力逻辑指一国利用自身竞争优势ꎬ将战略竞争中的政策工

具应用于技术领域ꎬ以期影响并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意愿与偏好ꎮ 鉴于技术领域中

的国际分工遵循市场最优原则而形成ꎬ拥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若要改变现有的分工

体系ꎬ需要推进技术的安全化进程ꎬ扩张国家的安全覆盖范围ꎬ运用技术权力来构建符

合本国利益的技术生态体系ꎬ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竞争目标ꎮ 在权力逻辑下ꎬ国家的首

要目标是获得国际体系中的整体性竞争优势ꎬ而不仅是技术产业与经济竞争层面上的

优势ꎮ 换言之ꎬ权力逻辑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增加优势和

保持优势的需求ꎮ 为了更为清晰地讨论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行为逻辑ꎬ本文将技

术权力视为一种手段与作用机制ꎬ即一国在技术领域向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施加

影响ꎬ塑造和改变其技术政策选择ꎮ

借鉴既有文献关于技术权力概念的讨论ꎬ①本文认为技术权力的概念涉及三个方

面:一是技术权力以国家的技术实力为支撑ꎬ掌握技术先发优势与市场垄断优势的国

家往往拥有更强的技术权力ꎻ二是技术权力的行使ꎬ以国家在技术领域中的非对称相

互依赖关系为主要作用对象ꎻ三是技术权力是一种竞争性政策工具ꎬ而不是国际技术

竞争目标ꎬ国家争夺并行使技术权力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与安全保障ꎮ 在此基础上ꎬ

本文将技术权力界定为拥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凭借自身技术资

源支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标准制定能力与话语建构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ꎬ以获

得经济收益、国家安全保障与国际优势地位ꎮ

(二)技术权力的类型划分

巴内特(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和杜瓦尔(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从权力形成于“行为体互动”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ｃｔｏｒｓ)还是“社会关系建构”(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以及权力是通过直接(Ｄｉｒｅｃｔ)或扩散(Ｄｉｆｆｕｓｅ)的方式发挥作用这两个维度ꎬ将权力划

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强制性权力”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ꎬ形成于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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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控制ꎬ通过部署有形或无形的资源来实现对其他行为体的控制ꎻ二是“结构性权

力”(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ꎬ形成于行为体相互构建的结构位置关系ꎬ行为体的社会能力、

主体性与利益均受到其所处社会位置的直接影响ꎻ三是“制度性权力”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ꎬ形成于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分散性间接控制ꎬ利用国际制度与机构设置带来

“赢家”与“输家”的特性ꎬ实现对其他行为体的间接控制ꎻ四是“生产性权力”(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ꎬ形成于社会知识体系与话语实践对行为体社会身份与社会能力的生产与

建构之中ꎬ即能够通过塑造特定话语ꎬ间接引导行为体的行动ꎮ①

基于此ꎬ本文根据权力的作用方式ꎬ将技术权力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一ꎬ强制性技

术权力ꎬ指一国依托自身技术专利与技术产品等方面的非对称优势ꎬ形成对国际市场

技术资源的支配ꎬ通过技术出口管制、市场准入与投资限制等强制性手段ꎬ划定技术资

源的分配对象与分配范围ꎬ进而实现对其他国家技术发展的直接控制ꎮ 拥有技术垄断

优势的国家ꎬ在面对技术追赶国的竞争时ꎬ倾向于使用强制性技术权力ꎬ希望通过直接

限制追赶国获得先进技术资源的能力ꎬ来延缓后者的技术发展速度ꎮ 强制性技术权力

的行使往往伴随较高的经济成本ꎬ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ꎮ

其二ꎬ结构性技术权力ꎬ指一国依托自身技术实力与全球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ꎬ推

动构建政府与企业间技术联盟ꎬ利用技术标准的锁定效应ꎬ塑造其他国家的技术能力

与技术发展轨道ꎬ进而通过构建技术生态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关系ꎬ实现对其他国家技

术发展的直接控制ꎮ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技术先发国家利用本土企业在技术生态体系

中的结构位置优势ꎬ从结构层面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政策选择ꎬ以护持自身的全球领

导地位ꎮ

其三ꎬ制度性技术权力ꎬ指一国凭借自身在技术应用中的市场规模与治理能力优

势ꎬ设置国内市场的监管规则、国际市场的技术标准与治理规范ꎬ打造符合本国经济利

益与安全考量的技术治理体系ꎬ从制度层面限制其他国家开拓先进技术应用市场的规

模ꎬ间接控制后者技术研发创新的利润转化能力与技术发展的路径选择ꎮ 换言之ꎬ拥

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ꎬ利用技术应用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ꎬ通过制度性政策工

具提升自身技术发展水平与技术应用规模ꎬ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战略与技术

监管政策ꎬ以获得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与国际影响力ꎮ

其四ꎬ生产性技术权力ꎬ指一国以技术实力与技术应用市场规模为依托ꎬ将自身利

３３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Ｄｕｖａｌｌꎬ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５９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３９－７５.



益诉求与价值偏好纳入技术治理知识体系与话语建构之中ꎬ进而塑造其他国家在技术

生态体系中的主体性身份与行动能力ꎬ以实现对全球技术发展方向的间接引导与控

制ꎮ 生产性技术权力主要关注从话语体系层面对其他行为体的身份塑造ꎮ 伴随着技

术的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ꎬ围绕特定技术领域的话语建构将对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

的政策选择产生深远影响ꎮ

综上ꎬ本文将巴内特和杜瓦尔对权力的类型学分析引入技术领域ꎬ用于区分四种

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力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上述对于技术权力的分类并不具有唯一性ꎮ 本

文试图从技术权力的作用方式入手ꎬ解释国家在国际技术竞争中的行为逻辑ꎮ 在国际

技术竞争中ꎬ掌握技术优势的大国往往能够同时使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力ꎬ尤其是技

术霸权国可以通过操控技术领域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ꎬ制约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速

度与技术研发能力ꎬ以期维护国家利益与霸权地位ꎮ

(三)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技术竞争分析框架

本文从技术权力视角入手ꎬ尝试构建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技术竞争的综合分析框

架ꎮ 海(Ｃｏｌｉｎ Ｈａｙ)将权力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直接控制” (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与

“间接控制” (Ｄｉｒｅｃ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Ｐｏｗｅｒ)两种类型ꎬ前者是“塑造行为的权力”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ｈａｐｉｎｇ)ꎬ后者是“塑造情境的权力” (Ｐｏｗｅｒ ａ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ｈａｐｉｎｇ)ꎮ① 国家所

拥有的强制性技术权力与结构性技术权力属于直接塑造其他国家技术竞争行为的权

力ꎮ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中ꎬ强制性技术权力是指国家凭借自身在资源支

配、市场规模与标准制定方面的技术能力ꎬ运用强制性政策工具直接控制人工智能技

术资源在全球市场的流动方向ꎮ 结构性技术权力是指国家以资源支配、标准制定与话

语建构为依托ꎬ利用技术联盟与技术标准的锁定效应ꎬ从结构层面直接影响其他国家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技术政策选择(见图 ２)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强制性技

术权力以大国自身技术实力为支撑ꎬ多以单边方式向其他国家施加权力ꎬ并不涉及从

话语建构维度确立竞争优势ꎮ 相较之下ꎬ结构性技术权力寻求利用技术联盟这一多边

方式向其他国家施加权力ꎬ主导国通过话语建构来确立联盟的正当性ꎮ 但鉴于技术联

盟具有一定的排他性ꎬ市场规模优势并非结构性技术权力的重要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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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强制性技术权力与结构性技术权力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制度性技术权力与生产性技术权力塑造了国家所处的技术竞争环境及其运行规

则ꎬ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竞争政策选择与策略偏好ꎮ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

竞争中ꎬ制度性技术权力是指国家凭借自身在市场规模、标准制定与话语建构方面的

优势ꎬ运用制度性政策工具设置人工智能监管规则ꎬ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战

略与技术政策选择ꎻ生产性技术权力是指国家以资源支配、市场规模与话语建构为依

托ꎬ通过话语生产的方式ꎬ形成符合本国利益与价值偏好的技术治理知识体系ꎬ间接引

导与塑造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方向(见图 ３)ꎮ 制度性技术权力与生产性技术权力的

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运用自身市场监管能力ꎬ在尚不具备技术资源支配权的情况

下ꎬ通过制定监管规则来施加影响ꎻ后者强调利用自身技术实力与市场规模ꎬ实现对于

技术治理规范的话语生产与建构ꎬ技术标准的制定及其锁定效应并不属于生产性技术

权力的讨论范畴ꎮ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国家的经济利益需求、政治权力诉求与意识形态倾向均延伸

至技术领域ꎮ 技术与政治深度交织ꎬ已不具备中立性特征ꎮ 掌握技术先发优势的国

家ꎬ既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技术、推动技术在全球范围的扩散ꎬ以增进人类社会的福

祉ꎻ又能够将技术工具化与武器化ꎬ以遏制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能力ꎬ进而实现自身战

略利益诉求ꎮ①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美国 ＯｐｅｎＡＩ 公司发布基于 ＧＰＴ－３.５ 模型训练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ꎬ②以 ＧＰＴ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２.０ 技术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的革命ꎬ也引领了

５３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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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革命ꎮ① 人工智能由此成为国际技术竞争的热点领域ꎬ大国竞相出台人工智

能技术监管法规与治理政策ꎬ寻求在国际层面确立技术竞争优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本文

聚焦从 ２０２２ 年年底至今的人工智能国际技术竞争ꎬ选取中国、美国和欧盟为主要研究

对象ꎮ

图 ３　 制度性技术权力与生产性技术权力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四　 中美欧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权力竞争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中美欧均拥有一定的技术资源支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标准制

定能力与话语建构能力ꎮ 中美欧在上述四个维度中各有侧重ꎬ根据自身情况差异ꎬ选

择运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ꎮ

(一)技术权力来源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态势

人工智能产业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层ꎬ即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训练

数据与算力支撑的相关产业ꎻ二是技术层ꎬ涵盖模型训练与算法改进等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相关产业ꎻ三是应用层ꎬ即为了满足特定场景与用户需求而设计人工智能软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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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与解决方案的技术应用相关产业ꎮ① 本文将结合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层、技术层与

应用层ꎬ探讨大国的技术权力来源ꎬ分析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态势ꎮ

１.人工智能基础层与技术层:资源支配与标准制定

在人工智能基础层ꎬ一国的技术资源支配能力体现在高端芯片市场占有率与算力

规模两方面ꎮ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使用大量高端芯片ꎬ美国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

芯片产业中掌握绝对的主导权ꎮ 就高端芯片而言ꎬ２０２２ 年ꎬ美国英伟达(ＮＶＩＤＩＡ)公

司生产的人工智能芯片占据 ８０％的全球市场份额ꎬ在全球人工智能加速器芯片市场

中占比则高达 ９５％ꎻ就算力规模而言ꎬ２０２２ 年ꎬ美国的全球算力规模占比约为 ３４％ꎬ这

一份额高于中国一个百分点ꎬ超过欧洲国家近一倍ꎮ 美国与中国的算力规模与年均增

长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ꎮ② 可见ꎬ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较强的资源支配能力ꎬ

中国紧随其后ꎬ而欧盟成员国的资源支配能力则相对有限ꎮ

在人工智能技术层ꎬ标准制定涉及数据、算法与大模型训练等多个维度ꎮ 一方面ꎬ

拥有一定技术实力的国家ꎬ依托本土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ꎬ从算法与大模型架构入手ꎬ

掌握人工智能领域的“事实标准”(ｄｅ ｆａｃｔｏ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ꎮ 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谷歌推出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深度学习模型ꎬ该模型随后成为“大语言模型” ( Ｌａｒｇ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ｏｄｅｌꎬ

ＬＬＭ)的基础性架构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ＯｐｅｎＡＩ 推出 ＧＰＴ－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ｔｒａｉｎｅ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ｅｒｓ)版本的生成式预训练模型ꎬ便采用了谷歌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 架构ꎮ④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ꎬ

ＯｐｅｎＡＩ 的 ＣｈａｔＧＰＴ 已成为最受全球开发者青睐的人工智能搜索与开发工具ꎬ有 ８２％

的受访者表示定期使用该工具ꎮ⑤ 随着 ＯｐｅｎＡＩ 开放 ＡＰＩ 接口ꎬＣｈａｔＧＰＴ 功能可以被

更多开发者集成到自己的应用服务之中ꎮ 因此ꎬ占据技术先发优势与垄断优势的国

家ꎬ往往也拥有更强的国际标准制定权ꎮ 另一方面ꎬ监管能力较强的国家ꎬ从人工智能

技术监管维度入手ꎬ通过出台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等方式ꎬ针对人工智能数据安全、用

户隐私保护与系统互操作性等方面设立“法定标准”ꎮ 为了强化自身的标准制定权ꎬ

大国寻求利用技术联盟来协调确立国际技术标准ꎮ 例如ꎬ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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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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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集团①均致力于制定具有互操作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技术标准ꎬ并加强在该领域的

协调合作ꎮ

２.人工智能应用层:市场规模与话语建构

在人工智能应用层ꎬ市场规模是中美欧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优势所在ꎮ 从国家层

面来看ꎬ２０２４ 年ꎬ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 ３６０.６ 亿美元ꎬ美国的市场规模最

高达到 １１６.６ 亿美元ꎬ中国拥有近 ３１.５ 亿美元的市场规模ꎬ英国、德国分列第三位和第

四位ꎬ市场规模分别为 １７.２ 亿美元和 １５.９ 亿美元ꎮ 欧盟 ２７ 个成员国所占据的市场规

模合计约为 ７７.４ 亿美元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单一市场ꎮ②

从人工智能企业层面来看ꎬ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ꎬＯｐｅｎＡＩ 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ＣｈａｔＧＰＴ 占

据了 ５４.９６％的国际市场份额ꎬ其每月网站访问量高达 ３１ 亿次ꎬ用户数量超过 １.８ 亿ꎬ

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人工智能工具ꎮ③ 基于此ꎬ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大量用户使用

本土企业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ꎬ从而在技术应用层建立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非对称

相互依赖关系ꎮ 欧盟则依托庞大的单一市场规模与自身监管能力ꎬ在人工智能领域发

挥“布鲁塞尔效应”(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④寻求塑造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与监管模式ꎮ

与此同时ꎬ中美欧三方也希望增强自身在人工智能相关议题中的话语权ꎮ 话语权

源自一国的知识生产能力ꎬ国家在全球层面的话语权成为其技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⑤ 聚焦人工智能领域ꎬ一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技术专利突破是其国际话语权的重

要来源ꎮ⑥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例ꎬ中国从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２３ 年的专利申请总数超

过 ３.８ 万件ꎬ处于全球首位ꎻ自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中国每年在该领域公布的专利数量超过

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ꎮ⑦ 在此基础上ꎬ中国建构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相关话语ꎬ寻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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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ｕ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ꎬ Ｔｈｅ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２５.

任孟山、李呈野:«作为国际传播议题的人工智能:知识生产与全球权力»ꎬ载«中国出版»ꎬ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７
期ꎬ第 ５－１２ 页ꎮ

王楚涵、潘佳立、李广建:«中国人工智能话语权提升路径研究»ꎬ载«图书情报知识»ꎬ２０２４ 年ꎬ第 １－１３
页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ｎｋ.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ｕｒｌｉｄ / ４２.１０８５.ｇ２.２０２４０５１０.１６１４.００２ꎮ

“Ｐａｔ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ＧｅｎＡＩ)ꎬ”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 / ｗｅｂ－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ｒｅｐｏｒ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ｇｅｎａｉ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升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的国际影响力ꎮ 对于美国而言ꎬ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

领域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ꎬ将促使中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获得更多支持ꎬ因而ꎬ美国需

要进一步提高其在维护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稳定发展中的领导力与吸引力ꎮ① 欧盟作

为“规范性力量”(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②ꎬ也积极通过话语建构的方式传播自身在人工智

能技术治理中的价值观与规范倡议ꎮ

人工智能技术在大国战略博弈背景下呈现出政治化与安全化趋势:一方面ꎬ国家

通过推动技术议题政治化ꎬ确立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中的政治权威与主导地位ꎬ

为政府制定监管法规与治理政策提供正当性ꎻ另一方面ꎬ掌握技术先发优势的国家倾

向于将安全化进程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中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议题中的相关安全

话语权ꎬ把竞争对手塑造为安全威胁的来源ꎬ从而为非常规的政府干预行为赋予合法

性ꎮ 不过ꎬ夹杂着地缘政治考量与意识形态色彩的技术安全话语难以获得国际社会的

广泛认同ꎬ相关话语建构的影响范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概言之ꎬ中美欧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技术竞争围绕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展开ꎬ三方利用政策工具帮助本土企业

获得数据与算力支撑、获取算法与模型竞争优势ꎬ以及占据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优势地

位ꎮ 中美欧在资源支配能力、本土市场规模、标准制定权与规范话语权四个维度上存

在一定的差异性ꎬ在人工智能国际技术竞争中运用的主导技术权力类型也有所区别ꎮ

(二)人工智能技术实力竞争与强制性技术权力

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ꎬ拥有数据、算法与算力等技术资源支配权的大国ꎬ凭借本国

企业在市场规模与技术标准方面的领先优势ꎬ向竞争对手施加强制性技术权力ꎬ直接

控制人工智能技术资源的分配对象与分配范围ꎮ 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竞争中ꎬ美国从

三个方面入手ꎬ向竞争对手施加强制性技术权力ꎮ

首先ꎬ美国利用自身在人工智能基础层的主导地位ꎬ将人工智能芯片产业链中的

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武器化ꎬ向中国施加强制性技术权力ꎮ 美国希望通过切断对华高

端芯片供应、阻碍中国获得美国的芯片设计软件和半导体生产设备等方式ꎬ限制中国

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与生产能力ꎬ进而打压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ꎮ③ ２０２３

９３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③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Ｈｅｄｇｅｃｏｃｋ ｅｔ ａｌ.ꎬ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２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２４ꎬ ｐｐ.
１３３－１４０.

规范性力量指的是欧盟通过一系列价值、规范、规则与制度的安排ꎬ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软实力”与国际
影响力ꎬ具体讨论参见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ꎬ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４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２３５－２５８ꎮ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Ｃ. Ａｌｌｅｎꎬ “Ｃｈｏｋｉｎｇ ｏｆ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Ｉ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Ｏｃｔｏｒｂｅｒ １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ｉｓ.ｏｒｇ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ｃｈｏｋ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ａｃｃｅｓｓ－ｆｕｔｕｒｅ－ａｉ.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ＢＩＳ)发布公

告ꎬ加强对先进计算机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与超级计算机设备的限制措施ꎬ①旨在

制约中国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能力与发展速度ꎮ②

具体而言ꎬ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生产ꎬ将以壁仞科技和摩尔线

程为代表的 １３ 家中国 ＡＩ 芯片设计公司列入“实体清单”ꎮ 如若向上述企业出口或转

运先进计算集成电路ꎬ则需要向美国政府申请许可ꎬ在许可审批过程中采取“假定拒

绝”(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ｎｉａｌ)的原则ꎬ③由此ꎬ为中国企业 ＡＩ 芯片的研发与制造设置障

碍ꎮ 与此同时ꎬ美国政府限制中国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发展ꎬ在原有出口管制措

施的基础上ꎬ引入“性能密度参数”(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即“总处理性能”(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除以芯片单元面积ꎬ避免出现通过大量购买较小的“数据中心 ＡＩ

芯片”(Ｄａｔａｃｅｎｔｅｒ ＡＩ Ｃｈｉｐｓ)组合堆叠成高性能芯片来规避出口管制的情况ꎮ④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ꎬＢＩＳ 发布了针对高性能芯片的出口管制措施ꎬ⑤美国芯片生产商英伟达为了

满足合规要求ꎬ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以 Ａ８００ 与 Ｈ８００ 为代表的替代性芯片ꎬ在其他性

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传输速率ꎮ ２０２３ 年出口管制措施出台后ꎬ上述芯片也受到

限制ꎬ为中国企业人工智能业务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ꎮ⑥

其次ꎬ美国凭借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层的垄断地位ꎬ运用强制性技术权力划定技

术资源的分配范围ꎬ防止以中国为首的竞争对手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资源ꎮ 例如ꎬ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ꎬ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投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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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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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ｅｄｅｒａｌ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ｇｏｖ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１３ / ２０２２ － ２１６５８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ｅｘｐｏｒｔ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ｍｉ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Ｋｉｆ Ｌｅｓｗｉｎｇꎬ “Ｕ.Ｓ. Ｃｕｒｂ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Ｍｏｒｅ ＡＩ Ｃｈｉｐ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ｖｉｄｉａ Ｈ８００ꎬ ｔｏ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ＮＢ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７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１７ / ｕｓ－ｂａｎｓ－ｅｘｐｏｒｔ－ｏｆ－ｍｏｒｅ－ａｉ－ｃｈｉｐ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ｎｖｉｄｉａ－ｈ８００－ｔｏ－ｃｈｉｎａ.ｈｔｍｌ.



了«加强海外关键出口限制国家框架法案»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

ｓｅ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ｃｔꎬ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Ａｃｔ)ꎬ避免外国对手利用美国人工智

能系统及其支持技术ꎮ① 该法案修改完善了 ２０１８ 年出台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Ｅｘ￣

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８ꎬ ＥＣＲＡ)ꎬ引入关于“人工智能系统”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的定义ꎬ赋予 ＢＩＳ 明确的法律权力ꎬ对涉及人工智能系统或其他国家安

全相关新兴技术的活动施加管控ꎬ允许 ＢＩＳ 对涵盖人工智能系统或其他国家安全相关

新兴技术的出口提出许可证要求ꎬ并阻止相关技术向中国转让ꎮ②

最后ꎬ美国以自身技术资源为依托ꎬ运用强制性技术权力ꎬ直接干预全球市场中先

进技术相关投资的资金流向ꎬ禁止美国对外投资流向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ꎮ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美国财政部发布公告称ꎬ于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起限制美国在半导体、量

子信息与人工智能领域的对华投资ꎬ避免本国资金流入美国国家安全风险来源国ꎮ③

可见ꎬ美国政府进一步限制对华投资ꎬ试图以此挤压中国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的融资

空间ꎬ减缓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发展速度ꎮ 整体来看ꎬ美国依托自身在人工智能基

础层与技术层中的资源支配能力、市场规模与标准制定优势ꎬ通过技术出口管制与对

外投资限制等胁迫性政策ꎬ干预美国科技企业的市场行为ꎬ直接限制人工智能技术资

源的分配范围与流动方向ꎬ打压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ꎬ从而护持自身非对

称技术优势与国际领先地位ꎮ

上述技术出口管制与对华投资审查措施均出台于拜登政府执政时期ꎮ 鉴于特朗

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已开始限制中国企业获取“新兴和基础技术”(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第二任期也将延续对华技术遏制态势ꎬ进一步扩大人工智能领域

的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范围ꎬ从技术产品、市场准入与投资审查等方面入手ꎬ运用具有单

１４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③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 ＭｃＣａｕｌꎬ “Ｔｅｘｔ—Ｈ.Ｒ.８３１５—１１８ｔｈ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ｃｔ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ꎬ Ｍａｙ ２２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ｇｏｖ / ｂｉｌｌ / １１８ｔｈ－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 / ｈｏｕｓｅ－ｂｉｌｌ / ８３１５ / ｔｅｘｔ.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 Ｂｉｌｌ Ｇｉｖ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 Ｓｙｓ￣
ｔｅｍ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Ｍａｙ １０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ｏｐ－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ｂｉ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ｃｏａｌｉ￣
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ｂｉｌｌ－ｇｉｖ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ｏ－ｅｘ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ｉ－ｓｙｓｔｅｍｓ / .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Ｕ.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ｒｎꎬ”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
ｔｐｓ: / / ｈｏｍ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ｊｙ２６８７.



边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工具ꎬ挤压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技术发展空间ꎮ① 从拜

登政府到特朗普新政府ꎬ美国一直将其他国家的技术追赶视为零和博弈ꎬ推动人工智

能技术的政治化进程ꎬ以国际体系中领导权竞争逻辑驱动相关技术政策的制定与落

地ꎮ②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美国致力于追求垄断地位与相对优势ꎬ对华实施技术封锁、经

济制裁与惩罚性措施等ꎬ以维护自身的主导权与霸权地位ꎮ③

(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联盟与结构性技术权力

在国际分工体系逐步深化的前提下ꎬ国家权力将产业链相关要素纳入考量范围ꎬ

国家间竞争以寻求对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控制力为目标ꎮ④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ꎬ拥有核

心技术能力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位置ꎬ除获取更多经济利益外ꎬ还在全球

层面掌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权、技术专利与技术标准制定权ꎬ将自身技术领先优

势转变为产业主导优势ꎬ进一步塑造了国际经济体系ꎮ⑤ 因而ꎬ一国在全球技术体系

与产业结构中的位置是其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重要优势所在ꎮ⑥ 美国在人工智能基

础层与技术层掌握绝对领先优势ꎮ 以英伟达为首的人工智能芯片生产商和以 ＯｐｅｎＡＩ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研发公司ꎬ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体系中占据优势结构位

置ꎬ为母国参与国际技术竞争提供丰富的技术资源ꎮ 在此基础上ꎬ美国凭借本土企业

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ꎬ获得人工智能技术资源支配权与标准制定权ꎬ

通过构建企业间技术联盟与伙伴关系ꎬ向其他国家施加结构性技术权力ꎮ 美国对于结

构性技术权力的运用可划分为三个阶段ꎮ

首先ꎬ科技企业自发通过技术合作汇聚技术资源ꎬ维护自身在大模型研发与应用

方面的先发优势ꎬ持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能力ꎮ 例如ꎬ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ꎬＡｎ￣

ｔｈｒｏｐｉｃ、ＯｐｅｎＡＩ、微软(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和谷歌(Ｇｏｏｇｌｅ)这四家全球领先的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宣布成立“前沿模型论坛”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ｕｍ)ꎬ意在实现大规模机器学习模型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的安全与“负责任”发展ꎮ⑦ ＯｐｅｎＡＩ 与 Ａｎｔｈｒ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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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Ｊｏｈｎ Ｖｉｌｌａｓｅｎｏｒ ａｎｄ Ｊｏｓｈｕａ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ꎬ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ｉ－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ｔｒｕｍｐ－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ꎻ Ａｌｅｘ
Ｆｒｉｅｄｌａｎｄꎬ “Ｗｈａｔ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Ｖｉｃｔｏｒｙ 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ｈｉｐｓꎬ ａｎｄ Ａ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ｓｅｔ.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ｅｄｕ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ｈａｔ－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ｓ－ｖｉｃｔｏｒｙ－ｍｅａｎｓ－
ｆｏｒ－ａｉ－ｐｏｌｉｃｙ－ｃｈｉｐｓ－ａｎｄ－ａ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

朱荣生、陈琪:«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政策:权力博弈还是安全驱动»ꎬ第 ４７－７０ 页ꎮ
鲁传颖:«人工智能:一项战略性技术的应用及治理»ꎬ载«人民论坛»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第 ７２－７５ 页ꎮ
刘斌、刘颖:«全球结构性权力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ꎬ载«外交评论»ꎬ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１０－１３２ 页ꎮ
吴汉荣:«技术权力视域下的国际科技竞争研究»ꎬ第 ２５－３０ 页ꎮ
路风:«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ꎬ第 ３０ 页ꎮ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ｕｍꎬ” Ｊｕｌｙ ２６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ａｉ.ｃｏｍ / ｂｌｏｇ /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ｕｍ.



ｉｃ 等人工智能企业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ꎬ但它们所构建的模型

均为封闭式或专有系统ꎬ管理权归研发者所有ꎬ其他公司在使用时需要支付费用ꎮ①

因此ꎬ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ＯｐｅｎＡＩ、微软和谷歌共同推进大规模游说活动ꎬ希望相关监管规则能

有助于高性能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展ꎬ集中力量进一步促进技术的研发和创新ꎮ②

其次ꎬ不同类型的科技企业之间构建技术联盟ꎬ尝试打通产学研之间的壁垒ꎬ汇聚

人工智能领域中的软件架构生产商、硬件基础设施供应商、先进技术研究机构等行为

体ꎬ以构建服务于自身经济利益与商业化发展要求的技术生态体系ꎬ并寻求占据优势

结构位置ꎮ 例如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ꎬ美国科技公司 ＩＢＭ 和 Ｍｅｔａ 联合发起“人工智能

联盟”(Ａ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创始成员包括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ＡＭＤ)、英特尔(Ｉｎｔｅｌ)、甲骨

文(Ｏｒａｃｌｅ)、美国国家科学基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ＮＳＦ)、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ＳＡ)以及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东京大学和耶鲁大学等ꎮ 联盟成员涵盖人工智能工具、驱动平台、软件架

构与开放式大模型的创建者ꎬ硬件及相关技术基础设施的提供者ꎬ以及大学和科研机

构等ꎮ 该联盟致力于实现“开放科学与开放技术” (Ｏｐ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ꎬ培育具有开放性的技术社区ꎬ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ꎬ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

的科学严谨性、安全可信性、创新多样性与经济竞争性ꎮ③ 参与人工智能联盟的科技

企业希望将自身技术优势转化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结构位置优势ꎬ在国际层面确立符合

自身经济利益的商业化发展路径ꎮ

最后ꎬ美国政府积极介入企业间技术联盟ꎬ推动构建政企合作伙伴关系ꎬ利用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体系中的结构位置优势ꎬ从结构层面影响和塑造其他国家的技术政

策选择ꎬ维护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中的技术领先优势与主导地位ꎮ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 ２３

日ꎬ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Ａｎｔｏｎｙ Ｂｌｉｎｋｅｎ)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发起“全球人工智

能包容性伙伴关系”(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ＡＩꎬ ＰＧＩＡＩ)ꎬ以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ꎮ 该伙伴关系成员包括美国国务院、亚马逊、

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谷歌、ＩＢＭ、Ｍｅｔａ、微软、英伟达和 ＯｐｅｎＡＩꎬ主要关注人工智能计算资源分配、

３４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③

Ｂｅｌｌｅ Ｌｉｎꎬ “Ｍｅｔａ ａｎｄ ＩＢＭ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ｓｊ.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ｅｔａ－ａｎｄ－ｉｂｍ－ｌａｕｎｃｈ－ａ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３００ｃ４８６２.

“Ｍｅｔａ ａｎｄ ＩＢＭ Ｌａｕｎｃｈ ‘Ａ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 ＡＩ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３ / ｄｅｃ / ０５ / ｏｐｅｎ－ｓｏｕｒｃｅ－ａｉ－ｍｅｔａ－ｉｂｍ.

“ＡＩ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ｓ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Ａ￣
ｄｏｐｔｅｒ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ｐｅｎꎬ Ｓａｆｅ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ꎬ” ＩＢＭ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ｉｂｍ.ｃｏｍ / ＡＩ－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Ｌａｕｎｃｈｅｓ－ａｓ－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ｒｓꎬ－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ꎬ－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ｒ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ｐｅｎꎬ－Ｓａｆｅꎬ－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ＡＩ.



人员技术能力提升ꎬ以及本地数据集拓展三个重点领域ꎮ① 以亚马逊、谷歌、Ｍｅｔａ 和

ＯｐｅｎＡＩ 为首的科技企业已宣布向特朗普总统就职典礼捐赠 １００ 万美元ꎬ其中 ＯｐｅｎＡＩ

的捐款由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Ｓａｍ Ａｌｔｍａｎ)个人出资ꎬ他在声明中强调“特朗普

总统将带领美国进入人工智能时代ꎬ并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ꎮ②

鉴于硅谷科技巨头纷纷表态支持特朗普新政府ꎬ并寻求与之建立良好合作关系ꎬ美国

政府与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联盟与伙伴关系将延续至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个任

期ꎮ 换言之ꎬ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新政府ꎬ美国均倾向于借助本国科技企业在全球人

工智能产业中的主导地位ꎬ运用结构性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技术竞争ꎮ

在人工智能基础层ꎬ英伟达凭借自身所掌握的丰富计算资源ꎬ通过“全球初创加

速计划”(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为合作伙伴提供技术援助与免费云计算资源ꎻ在人

工智能技术层ꎬＡｎｔｈｒｏｐｉｃ 与 ＯｐｅｎＡＩ 以自主研发的先进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依托ꎬ宣布

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价值 １００ 万美元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ＡＰＩ)ꎬ应用程序开发者可

以通过 ＡＰＩ 接入 Ｃｌａｕｄｅ 和 ＣｈａｔＧＰＴ 等大模型ꎬ直接获取相关服务并实现功能集成ꎻ在

人工智能应用层ꎬ美国政府在宣传中强调该伙伴关系的包容性、尊重人权与数字团结

等价值观ꎬ希望通过话语建构来确立技术联盟的正当性ꎮ③

概言之ꎬ美国政府推动构建人工智能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ꎬ利用本土科技企业在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ꎬ在算力基础设施与 ＡＰＩ 接口标准方面ꎬ建立其他

国家对美国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ꎬ由此形成对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体系的结构性

控制ꎮ 例如ꎬ英伟达作为全球第一大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ꎬ积极与软银集团( Ｓｏｆｔ￣

Ｂａｎｋ)、日立公司(Ｈｉｔａｃｈｉ)、日本电话电报公司(ＮＴＴ)等日本企业展开合作ꎬ既满足日

本人工智能开发商对于图形处理器(ＧＰＵ)的需求ꎬ又通过 ＮＶＩＤＩＡ ＡＩ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软件

平台帮助日本构建人工智能技术生态体系ꎬ进而强化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中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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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ＡＩ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３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ｌａｕｎｃｈ－ｔｈｅ－ｐａｒｔ￣
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ｏｎ－ａｉ / .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Ｏ’Ｄｏｎｏｖａｎ ｅｔ ａｌ.ꎬ “ Ｔｅｃｈ Ｍｏｇｕｌｓ Ｃｏｕｒｔ Ｔｒｕｍｐ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ａ－Ｌａｇｏ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Ｄｏｎａ￣
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２４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１２ / ｚｕｃｋｅｒ￣
ｂｅｒｇ－ｂｅｚｏｓ－ｐｉｃｈａｉ－ｔｒｕｍｐ / ꎻ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Ｓｃｈｌｅｉｆｅｒ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Ｙａｆｆｅ－Ｂｅｌｌａｎｙꎬ “ Ｉ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ｏｆ Ｆｅａｌｔｙꎬ 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ｕｒｒｉｅｓ
Ｆａｖｏｒ Ｗｉｔｈ Ｔｒｕｍｐ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１２ / １４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ｔｒｕｍｐ－ｔｅｃｈ－ａｍａｚｏｎ－ｍｅｔａ－ｏｐｅｎａｉ.ｈｔｍｌ.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ＡＩ” .



争优势与主导地位ꎮ① 日本企业已在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与应用层形成对美国的

非对称依赖ꎮ 在美国结构性技术权力影响下ꎬ日本积极开展与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研

发和治理合作ꎬ②并且在美国构建的人工智能盟伴体系中担任重要角色ꎬ③紧密追随美

国的技术发展轨道与竞争战略ꎮ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ꎬ拥有领先优势的技术大国不断拉开与其他

国家的技术发展差距ꎬ利用技术领域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ꎬ实现其他国家对其先进

技术资源的依附ꎬ由此形成人工智能领域中的“中心—外围”结构关系ꎮ 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中ꎬ美国凭借自身技术优势与资源支配能力ꎬ在技术生态体系中

占据优势结构位置ꎬ利用技术联盟与技术伙伴关系等竞争工具ꎬ从结构层面影响其他

国家的技术发展空间与技术政策选择ꎬ进而护持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非对称技术优

势与国际优势地位ꎮ

(四)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竞争与制度性技术权力

在人工智能应用层ꎬ欧盟以庞大的单一市场为依托ꎬ发挥自身在标准制定与话语

建构方面的比较优势ꎬ通过出台技术监管法规ꎬ向其他国家施加制度性技术权力ꎬ寻求

从制度层面影响和塑造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战略与监管政策选择ꎮ 作为欧洲一体化

的重要成果ꎬ单一市场是欧盟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优势所在ꎬ既可以为欧洲技术产品

提供可观的市场规模ꎬ又能够将欧盟技术标准与治理规范向国际市场推广ꎬ赢得他国

对相关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的信从与追随ꎮ 在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竞争中ꎬ欧盟对于制

度性技术权力的运用从四个方面展开ꎮ

首先ꎬ欧盟依托于规模庞大的“数字单一市场”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ꎬ在全球范

围内率先制定人工智能监管规则与治理规范ꎬ运用制度性技术权力实现“前瞻性治

理”(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依托自身预判ꎬ参与、整合和协调各种资源投入ꎬ以掌控

新兴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未来的潜在影响力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欧盟委员会提出针对人

５４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③
④

“ＮＶＩＤ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Ｂａｎｋ Ｃｏｒｐ.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Ｉ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ꎬ” ＮＶＩＤＩＡ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ꎬ 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 / / ｎｖｉｄｉａｎｅｗｓ.ｎｖｉｄｉａ.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ｖｉｄｉａ－ａｎｄ－ｓｏｆｔｂａｎｋ－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ｊａｐａｎｓ－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ａｉ－
ｐｏｗｅｒｈｏｕｓｅꎻ “Ｎｖｉｄｉａ Ａｉｍ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Ｊａｐａｎ’ｓ ＡＩ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ＮＨＫ ＷＯＲＬＤ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４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３.
ｎｈｋ.ｏｒ.ｊｐ / ｎｈｋｗｏｒｌｄ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ｂａｃｋ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３６５３ / .

日本文部科学省与美国能源部签署«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项目协议»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Ｉ)ꎬ旨在加强日美双边技术合作ꎬ利用人工智能基础模型开展科学研究ꎮ 详见“ＭＥＸＴ
ａｎｄ Ｕ.Ｓ. ＤＯＥ Ｓｉｇｎ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Ｉꎬ”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Ｓｐｏｒｔｓ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Ａｐｒｉｌ ９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ｔｏｐｉｃ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ｍｅｘｔ＿０００９７.ｈｔｍｌꎮ

赵明昊:«美国“印太”盟伴体系中的日本角色探析»ꎬ载«日本学刊»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２９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Ｈ. Ｇｕｓｔｏｎꎬ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２１８－２４２.



工智能监管框架的建议ꎬ即«人工智能法»(草案)(ＡＩ 法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ＡＩ Ａｃｔ)ꎬ该草案涉及风险分级监管、市场准入制度和监管沙盒等新制度ꎬ但尚未将以

ＣｈａｔＧＰＴ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纳入监管范畴ꎮ①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欧洲议会投票

通过了«人工智能法»(折中草案)ꎬ该草案适用于在欧盟市场销售或使用的人工智能

系统ꎬ包括欧盟境内外的供应商和用户ꎬ其目标为促进人工智能的创新性发展ꎬ并保护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安全ꎮ 该草案将人工智能系统划分为四类风险等级:不可接受风

险、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低风险ꎮ 草案明确禁止以社会信用评分系统为代表的特定

人工智能的应用ꎻ对高风险系统提出评估符合性和透明度等要求ꎻ对有限风险系统提

出透明度要求ꎬ并加强监管和执法ꎮ②

其次ꎬ欧盟利用自身在人工智能技术监管方面的领先优势ꎬ提升欧洲技术发展水

平与技术应用规模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ꎬ欧盟内部市场专员蒂埃里布雷顿(Ｔｈｉｅｒｒｙ

Ｂｒｅｔｏｎ)在完成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与欧盟理事会的“三方会谈” (Ｔｒｉｌｏｇｕ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

ｔｉｏｎｓ)后提出ꎬ“作为全球首个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的法案ꎬ欧盟«人工智能法»

不仅是技术治理与监管规则ꎬ更是为欧盟初创企业与研究者搭建了引领全球人工智能

竞赛的启动平台”ꎮ③ 此外ꎬ西班牙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国务秘书卡梅阿蒂加斯(Ｃａｒ￣

ｍｅ Ａｒｔｉｇａｓ)也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示ꎬ“欧盟达成了一项历史性成就ꎬ在欧洲层面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和尊重欧洲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平衡”ꎮ④ 可

见ꎬ欧盟希望通过制定«人工智能法»ꎬ培育欧洲本土人工智能初创企业ꎬ并增强欧洲

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能力ꎬ进而在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实现技术资源积累ꎮ

再次ꎬ欧盟将自身打造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者”(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ＡＩ)ꎬ⑤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运用制度性技术权力ꎬ间接限制其他国家的技术发

展空间ꎬ以期拓展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影响力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欧洲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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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Ｕｎｉ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１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３Ａ５２０２１ＰＣ０２０６.

“Ｔｅｘｔ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Ｊｕｎｅ １４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ｄｏｃｅｏ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ＴＡ－９－２０２３－０２３６＿ＥＮ.ｈｔｍｌ.

Ｊａｖｉｅｒ Ｅｓｐｉｎｏｚａꎬ “ＥＵ Ａｇｒｅｅｓ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８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５ｂｅｃ４６２－ｄ９４８－４４３７－ａａｂ１－ｅ６５０５０３１ａ３０３.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Ｓｔｒｉｋｅ ａ Ｄｅ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Ｉ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ｎｓｉｌｉｕｍ.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９ /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ｃｔ－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ｎｄ－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ｓｔｒｉｋｅ－ａ－ｄｅａｌ－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ｒｕｌｅｓ－ｆｏｒ－ａｉ / .

Ｋａｒｅｎ 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ＲｕｘａｎｄｒａＩｏｒｄａｃｈｅꎬ “Ｗｏｒｌｄ’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ｊｏｒ Ａｃｔ ｔ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ＡＩ Ｐａｓｓｅｄ ｂ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ｍａｋ￣
ｅｒｓꎬ” ＣＮＢＣ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３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ｎｂｃ.ｃｏｍ / ２０２４ / ０３ / １３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ｌａｗｍａｋｅｒｓ－ｅｎｄｏｒｓｅ－ｗｏｒｌｄｓ－ｆｉｒｓｔ－ｍａｊｏｒ－
ａｃｔ－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ａｉ.ｈｔｍｌ.



以 ５２３ 票支持、４６ 票反对、４９ 票弃权ꎬ正式批准了«人工智能法»(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这是全球首个具有约束效力的综合性人工智能监管法案ꎮ 该法案明确规定“通

用人工智能系统”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Ｉ Ｓｙｓｔｅｍｓ)以及“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Ｉ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ＧＰＡＩＭ)需要满足透明度要求ꎬ功能强大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需进

行额外的模型评估、降低系统性风险并报告相关事件ꎬ而经由人工处理的图像、音频或

视频等深度伪造内容应明确标记ꎮ① 该法案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具备灵活生

成文本、音频、图像或视频等内容的能力ꎬ属于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典型示例ꎮ 通用人

工智能模型中系统性风险的判定则以训练该模型所需计算量为标准ꎬ浮点运算次数

(ＦＬＯＰｓ)的初始阈值设定为 １０２５ꎬ欧委会可以根据技术发展演变来调整阈值上限ꎬ以

反映先进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运算能力ꎮ②

«人工智能法»的主要规制对象为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者与提供者ꎮ 在人工智能

领域ꎬ欧盟虽然拥有一些技术领先的企业和研究机构、规模庞大的数字单一市场和强

大的监管体系ꎬ但是尚未涌现出来自本土且占据垄断优势的数字技术应用平台或相关

技术产业ꎮ③ 鉴于此ꎬ欧盟将人工智能技术监管重点聚焦于在欧洲市场运营的美国和

中国数字企业ꎬ④希望通过施加制度性技术权力ꎬ影响、塑造乃至改变其他国家数字龙

头企业的行为ꎬ进而寻求提升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国际技术竞争中的治理优势与国际

影响力ꎮ

最后ꎬ欧盟作为国际体系中的“规范性力量”ꎬ凭借自身所掌握的市场规则与治理

规范制定权ꎬ在全球层面推广欧盟技术治理规则、理念、价值与规范ꎮ 欧盟在推出«人

工智能法»(折中草案)之后ꎬ便向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等至少十个亚洲

国家派遣官员ꎬ游说上述国家效仿欧盟的人工智能治理规则ꎮ 例如ꎬ要求各国技术企

业披露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内容等ꎬ将«人工智能法»打造为全

７４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①

②

③

④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 ＭＥＰｓ Ａｄｏｐｔ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Ｌａｗ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３ꎬ 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ｅｕｒｏｐａｒｌ.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ｎｅｗｓ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 / ２０２４０３０８ＩＰＲ１９０１５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ｃｔ－ｍｅｐｓ－ａｄｏｐｔ－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ｌａｗ.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Ｕ)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３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４ Ｌａｙ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Ｃ) Ｎｏ ３００ / ２００８ꎬ (ＥＵ) Ｎｏ １６７ / ２０１３ꎬ (ＥＵ)
Ｎｏ １６８ / ２０１３ꎬ (ＥＵ) ２０１８ / ８５８ꎬ (ＥＵ) ２０１８ / １１３９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１９ / ２１４４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ｓ ２０１４ / ９０ / ＥＵꎬ (ＥＵ) ２０１６ /
７９７ ａｎｄ (ＥＵ) ２０２０ / １８２８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ｃｔ)ꎬ” ＯＪ Ｌꎬ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ꎬ １２.７.２０２４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ｌｉ /
ｒｅｇ / ２０２４ / １６８９ / ｏｊ / ｅｎｇ.

Ｅｒｉｃ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ＡＩꎬ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 Ｖｏｌ.１５１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２８８－
２９８.

鲁传颖:«欧盟推出全球首部 ＡＩ 法案ꎬ会形成效应还是陷阱?»ꎬ载«世界知识»ꎬ２０２４ 年第 ６ 期ꎬ第 ３５－３７
页ꎮ



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典范ꎬ推动该法案在国际层面的广泛传播、复制与应用ꎮ① 作为全

球第二大人工智能单一市场ꎬ欧盟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规模与规制能力ꎬ颁布塑造全

球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与技术治理体系的法规ꎬ单方面实现对全球市场的监管ꎮ② 欧盟

希望通过«人工智能法»掌握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监管的主导权ꎬ从市场规范层面入手ꎬ

确立自身在前沿技术领域的决策权与数字主权ꎮ③ 综上ꎬ«人工智能法»是欧盟运用制

度性技术权力参与国际技术竞争、获得国际优势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的有力体现ꎮ

(五)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竞争与生产性技术权力

国际话语权竞争是国际技术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ꎬ而话语权属于生产性权力范

畴ꎮ 生产性权力源自一国在国际体系中围绕自身利益、规范与价值观打造的政策话

语ꎬ并通过主导国际话语权的方式ꎬ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理念与政策选择ꎮ④ 由于市

场规模是推动技术资源向技术影响力转化的重要因素ꎬ能够管理较大规模市场的国家

往往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享有重要的国际地位ꎮ⑤ 因而ꎬ一国生产性技术权力的辐

射范围也受到技术市场规模的影响ꎮ 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竞争中ꎬ资源支配能力与本

土市场规模是大国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ꎬ也是大国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的根基所在ꎮ

在人工智能基础层ꎬ中国拥有的算力规模与算力增速仅次于美国ꎮ⑥ 在人工智能

应用层ꎬ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ꎬ市场规模位居世界

第二ꎮ⑦ 从 ２０２２ 年起ꎬ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开发者便持续受到美国技术出口管制政策

的限制ꎬ难以获得先进人工智能芯片供应ꎮ 面对上述不利条件ꎬ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月

之暗面(Ｍｏｏｎｓｈｏｔ ＡＩ)致力于通过强化学习来提升大模型性能、降低算力消耗ꎮ 腾讯

(Ｔｅｎｃｅｎｔ)与深度求索(ＤｅｅｐＳｅｅｋ)两家企业以混合专家模型(ＭｏＥ)架构为依托ꎬ在

２０２４ 年年末ꎬ分别推出腾讯混元大模型与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ｖ３ 大模型ꎬ前者的性能比肩 Ｍｅｔａ

的 Ｌｌａｍａ ３.１ 大模型ꎬ且所消耗的算力仅为 Ｍｅｔａ 的十分之一ꎻ后者的性能接近 ＯｐｅｎＡＩ

的 ＧＰＴ－４ｏ 大模型ꎬ但在训练中仅使用了 ２０４８ 张英伟达 Ｈ８００ 人工智能芯片ꎬ其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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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远低于业界平均水平ꎮ① 鉴于此ꎬ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层已形成自身独特的

竞争优势ꎬ通过降低大模型训练成本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ꎬ取得技术突破并拓

展市场份额ꎮ 整体来看ꎬ中国具备构建技术知识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所需的技术资源

与市场规模ꎬ倾向于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竞争ꎮ

一方面ꎬ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ꎬ旨在确立各国人工智能平等发

展的理念与规范ꎬ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援助ꎬ与其开展国际合作ꎬ增强发展中国家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ꎮ②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ꎬ从人工智能

发展、安全和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方案ꎮ③ 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ꎬ中国坚

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智能向善”的宗旨ꎬ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

的方向发展ꎬ助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ꎬ防范对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恶用、滥用ꎻ在人工智能安全方面ꎬ中国坚持公平性和非歧视性原则ꎬ坚持伦理

先行ꎬ推动建立风险等级测试评估体系ꎬ打造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的人工智

能技术ꎬ并通过完善和健全法律法规ꎬ保护个人隐私与数据安全ꎻ在人工智能治理方

面ꎬ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ꎬ以及广泛参与、协商一致、循序渐进原则ꎬ确保

各国平等地发展、利用人工智能的权利ꎬ反对恶意阻挠他国人工智能发展、恶意阻断全

球人工智能供应链ꎮ④

另一方面ꎬ中国推出符合自身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治理规范ꎬ在全球人工智能技

术生态体系中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ꎬ以打造技术知识话语体系的方式ꎬ塑造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方向与治理进程ꎮ 中国在 ２０２４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

级别会议上ꎬ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ꎬ该宣言涵盖五项内容:一是促进

人工智能发展ꎬ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ꎬ确保各国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与应用中

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ꎻ二是维护人工智能安全ꎬ涉及数据安全、隐私保护、

风险评估、伦理审查、网络安全等内容ꎻ三是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ꎬ建立全球人工智

能治理机制ꎬ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ꎻ四是加强社会参与、提升公众素

９４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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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ꎬ建立多元化参与机制、普及人工智能知识ꎻ五是提升生活品质与社会福祉ꎬ促进人

工智能技术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与全球性问题中的应用ꎮ①

然而ꎬ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掌握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议程设置优

势ꎬ垄断人工智能技术话语权ꎮ② 例如ꎬ七国集团的“广岛人工智能进程”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ＡＩ Ｐｒｏｃｅｓｓ)突出强调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在先进人工智能系统研发与部署中的重要作

用ꎬ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化与泛安全化ꎬ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依据评判人工

智能系统安全性ꎮ 此外ꎬ由发达国家创建的国际性和多利益攸关方倡议ꎬ即“全球人

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ＧＰＡＩ)④ꎬ已成为美

国对抗中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影响力的竞争工具ꎮ 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首席技术

官琳恩帕克(Ｌｙｎｎ Ｐａｒｋｅｒ)在 ＧＰＡＩ 成立之初曾表示ꎬ西方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在人工

智能技术标准与治理规则制定中打败中国ꎬ确保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由西方

科技企业主导ꎮ⑤

鉴于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参与到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人工智能技术治理进程

之中ꎬ上述理念与规范大多只将发达国家利益诉求纳入考量范畴ꎬ无法适用于技术资

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ꎬ直接采纳与本地实际情况不符的外来政策工具将对其社会

发展造成负面影响ꎮ⑥ 因此ꎬ中国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需

求ꎬ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ꎬ⑦进一步深化“全球南方”合作ꎬ以弥合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鸿沟ꎮ 概言之ꎬ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竞争中ꎬ通过宣言、倡议等形

式ꎬ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从话语层面框定人工智能产品与服务的用途目的ꎬ塑造全球

人工智能技术治理规范ꎬ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治理向公平化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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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在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ꎬ中美欧依托自身资源支配能力、市场监管能力、标准制定

能力与话语建构能力ꎬ运用不同类型的技术权力ꎬ以期获得竞争优势与全球领导地位ꎮ

本文尝试针对国际技术竞争搭建综合分析框架ꎬ探讨中美欧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的

方式与行为逻辑ꎮ 鉴于相关技术政策出台时间较短且发展变化较快ꎬ本文尚未将技术

权力的实施效果及评估纳入讨论范畴ꎬ在案例研究部分仅关注中美欧所运用的主要技

术权力类型及其作用机制ꎮ

作为占据先发优势的技术大国ꎬ美国凭借自身资源支配能力与标准制定能力ꎬ主

要运用强制性技术权力与结构性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ꎬ通过技术出口管

制、投资限制与技术联盟等方式ꎬ控制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资源的分配对象与流动方向ꎬ

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轨道与政策选择ꎮ 强制性技术权力的主要作用对象为

技术追赶国ꎬ相关胁迫性政策工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对后者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构成

阻碍ꎬ但也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ꎬ迫使本土科技企业放弃利润丰厚的技术追赶国

市场ꎮ 占据技术领先优势的国家ꎬ无法长期限制先进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发

展ꎬ难以仅通过单方面施加强制性权力来保持其在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ꎮ 区别于

强制性技术权力ꎬ结构性技术权力的运用具有一定的隐蔽性ꎬ在技术传播与应用过程

中不断拓展影响范围ꎮ 国家通过话语建构将政府与企业间伙伴关系塑造为技术资源

共享平台ꎬ实则是利用企业丰富的技术资源在国际层面打造“中心—外围”结构关系ꎬ

牢牢占据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生态系统中的优势结构位置ꎬ进而护持自身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全球领导地位ꎮ

与美国相比ꎬ欧盟更倾向于运用制度性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竞争ꎬ依托单

一市场规模优势ꎬ通过制定技术监管规则与技术治理规范ꎬ打造符合自身利益与价值

偏好的技术治理体系ꎬ向在其内部市场运营的人工智能企业施加制度性技术权力ꎬ塑

造人工智能企业的行为ꎬ进而将自身监管模式向外辐射ꎬ由此获得技术监管与治理维

度的国际影响力与国际优势地位ꎮ 制度性技术权力的主要作用对象为依赖欧洲市场

的大型跨国企业ꎬ其影响范围取决于愿意效仿欧盟技术监管规则与治理规范的国家数

量ꎮ 不过ꎬ欧盟引以为傲的强监管模式可能并不适用于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后发国家ꎬ

因为制度性技术权力与培育本土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存在张力ꎮ 较少的政府监管一定

１５　 技术权力视角下的中美欧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程度上有助于释放创新活力ꎬ严苛的监管或将阻碍本土企业拓展自身业务ꎬ难以在全

球人工智能竞争中胜出ꎮ

中国凭借自身技术资源与市场规模优势ꎬ主要运用生产性技术权力参与人工智能

领域的国际技术竞争ꎬ塑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向与治理规范ꎬ通过话语建构推动全

球人工智能治理朝着公平、普惠方向发展ꎬ确保世界各国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红利ꎮ 与

前三种技术权力相比ꎬ生产性技术权力并不限定明确的作用对象ꎬ其所构建的话语体

系在全球范围内呈弥散化传播之势ꎬ影响范围较广ꎬ效力有限ꎮ 换言之ꎬ话语层面的观

念塑造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技术发展政策ꎬ但在短时间内难以直接改变后者的行为模

式ꎮ 此外ꎬ生产性技术权力以开放包容的话语体系为依托ꎬ吸引其他国家追随符合自

身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技术治理规范ꎬ相关宣言、倡议并不剥夺或限制其他国家在技

术治理模式方面的选择权ꎮ

总体而言ꎬ中美欧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能力优势ꎬ参与人工智能技术实力竞争、技

术监管竞争与技术治理竞争ꎬ寻求在新兴技术领域建立非对称竞争优势与全球领导地

位ꎮ 在此过程中ꎬ中美欧所采取的具体技术政策与竞争战略各不相同ꎬ但其背后均呈

现出权力竞争的逻辑ꎬ即利用技术领域中的相互依赖关系向其他国家施加影响ꎬ以期

在国际技术竞争中获得更多的相对收益ꎮ 在大国战略博弈与数字技术竞争加剧的背

景下ꎬ中国应从技术实力、技术监管与技术治理三方面加以有效应对:第一ꎬ增强技术

研发能力与技术自主性ꎬ优化技术资源配置ꎬ拓展技术应用市场ꎬ为本土科技企业搭建

良好的技术创新空间与市场发展环境ꎬ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高质量技术发展ꎻ第二ꎬ

提升技术监管规则与国际标准制定能力ꎬ以本土庞大市场规模为依托ꎬ影响和塑造全

球技术监管模式与发展方向ꎻ第三ꎬ掌握技术治理规范制定的主动权与话语权ꎬ将技术

发展成果转化为技术知识话语体系ꎬ吸引更多国家追随自身技术发展轨道与治理模

式ꎬ由此获得技术治理优势与国际影响力ꎮ

(作者简介:宫云牧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ꎮ 责任编辑:蔡雅洁)

２５ 欧洲研究　 ２０２５ 年第 １ 期　


